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摘要）

（２０１４年第１号）

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关于核准中欧

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３

］

１２

号文）核准，进行募集。 本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本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招募说明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

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核准，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

金没有风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投资本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最低收益；因基金价格可升可跌，亦不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能全数取回其

原本投资。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作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

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资产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者在投资本基金前，

需全面认识本基金产品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市场，对认

（申）购基金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作出独立决策。 投资者根据所持有份额享受基金的收益，但同时

也需承担相应的投资风险。 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因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证券价格波动产

生影响而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个别证券特有的非系统性风险，由于基金投资者连续大量赎回基金份额产生

的流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基金管理风险，本基金投资债券引发的信用风险，

以及本基金投资策略所特有的风险等等。

本基金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具有中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基金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

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

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 从投资者具体持有的基金份额来看，由于基金收益分配的安排，基金分级运作期

内，纯债

Ａ

将表现出低风险、收益稳定的明显特征，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要低于普通的债券型基金份额；

纯债

Ｂ

则表现出高风险、高收益的显著特征，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要高于普通的债券型基金份额。

纯债

Ａ

场外认购的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 纯债

Ｂ

场外认购的单笔最低认购金额为人

民币

５０

，

０００

元，纯债

Ｂ

场内认购的单笔最低认购份额为

５０

，

０００

份。

纯债

Ａ

与纯债

Ｂ

两级基金的基金份额的初始配比原则上为

７

：

３

。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

纯债

Ａ

将每满半年开放一次，接受基金投资者的集中申购与赎回，纯债

Ｂ

封闭运作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 纯债

Ａ

的每次开放日，基金管理人将对纯债

Ａ

进行基金份额折算，纯债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调

整为

１．０００

元，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纯债

Ａ

份额数按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纯债

Ａ

的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

与开放日为同一个工作日。

在基金分级运作期内，纯债

Ａ

约定年收益率为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加上

１．２５％

。 基金管理人并不

承诺或保证每个开放日纯债

Ａ

份额持有人的约定应得收益，即如在分级运作期内本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

情况下，纯债

Ａ

仍可能面临无法取得约定应得收益乃至投资本金受损的风险。 本基金净资产优先分配予纯

债

Ａ

的本金及约定应得收益，剩余净资产分配予纯债

Ｂ

。

本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本基金的两级基金份额将按约定的收益的分配规则进行净值计算，并以各自

的份额净值为基准转换为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的份额，并办理基金的申购、赎回业务。

本基金可投资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中小企业私募债券是指中小微型企业在中国境内以非公开方式发行

和转让，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公司债券，其发行人是非上市中小微企业，发行方式为面向特定对象的

私募发行。因此，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较传统企业债的信用风险及流动性风险更大，从而增加了本基金整体的

债券投资风险。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认（申）购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和《基金合同》。 本基金的

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将来表现。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本摘要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编写，并经中国

证监会核准。基金合同是约定基金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者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

额，即成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的承

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 基金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特别事项注明除外），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

现截止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一、基金管理人

（一）基金管理人概况

１．

名称：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８

层

３．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８

层

４．

法定代表人：窦玉明

５．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６．

设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９

日

７．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监会

８．

批准设立文号：证监基金字［

２００６

］

１０２

号

９．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１０．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０

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３３８３０３５１

１２．

联系人：顾丽萍

１３．

客户服务热线：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免长途话费）

１４．

注册资本：

１．８８

亿元人民币

１５．

股权结构：

意大利意联银行股份合作公司（简称

ＵＢＩ

）出资

６

，

５８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５％

；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５

，

６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北京百骏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５

，

６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３０％

；

万盛基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９４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

；

上述四个股东共出资

１８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二）主要人员情况

１．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成员

窦玉明先生，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硕士，美国杜兰大学

ＭＢＡ

，中国籍。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曾任职于君安证券有限公司、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历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总经

理助理、副总经理兼基金经理，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

Ｍａｒｃｏ Ｄ

’

Ｅｓｔｅ

先生，意大利籍。 现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意大利意联银行股份合作公司

（

ＵＢＩ

）机构银行业务部总监。 历任布雷西亚农业信贷银行（

ＣＡＢ

） 国际部总监，联合信贷银行（

Ｕｎｉｃｒｅｄｉｔ

） 米

兰总部客户业务部客户关系管理、跨国公司信用状况管理负责人，联合信贷银行东京分行资金部经理，并曾

在

Ｃｒｅｄｉｔｏ Ｉｔａｌｉａｎｏ

（意大利信贷银行） 圣雷莫分行、伦敦分行、纽约分行及米兰总部工作。

卢树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货币银行学专业研究生，中国籍。 现任国都景瑞投资有限公司业务总监。

曾任职于中国民族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煤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投资部项

目经理、天津营业部总经理、经纪业务总部总经理助理、证券投资部总经理助理及副总经理。

刘建平先生，北京大学法学硕士，中国籍。现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历任北京大学助教、副科

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基金监管部副处长，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Ｄａｖｉｄ Ｙｏｕｎｇｓｏｎ

先生，英国籍。 现任

ＩＦＭ

（亚洲）有限公司创办者及合伙人，英国公认会计师特许公会

－

资深会员及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 历任安永（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及英国伯明翰，伦敦）审计经理、副总监，

赛贝斯股份有限公司亚洲区域财务总监。

郭雳先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国际经济法），美国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国际金融法），美国南美以美大学

法学硕士（国际法

／

比较法），中国籍。 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助理。 历任北京大学法学院讲师、副教

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客座教授。

周皓先生，美国杜克大学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管理学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学士，美国籍。 现任清华大学

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 历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风险分析部高级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和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访问教授。

２．

基金管理人监事会成员

唐步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中国籍。 历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证券

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副总经理，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部总监、监察部总监，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

廖海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中国籍。武汉大学法学博士、复旦

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后。 历任深圳市深华工贸总公司法律顾问，广东钧天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美国纽约州

Ｓｃｈｕｌｔｅ Ｒｏｔｈ ＆ Ｚａｂｅｌ ＬＬＰ

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中伦金通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

黎忆海女士，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职工监事，监察稽核部总监，中国籍。南开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历

任湖南省计算机高等专科学校教师，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分析员，华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察

稽核员。

黄峰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职工监事，运营副总监及信息技术部总监，中国籍。 北京大学信息科

学中心信号与信息处理专业硕士。 历任中再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主管，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项

目经理，微软全球技术中心工程师。

３．

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窦玉明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中国籍。 简历同上。

刘建平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国籍。 北京大学法学硕士，

１７

年以上证券及基金从业经

验。 历任北京大学助教、副科长，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基金监管部副处长，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督察长。

黄桦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中国籍。 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

２３

年以上证券及基金从业经

验。 历任上海爱建信托公司场内交易员，上海万国证券公司部门经理助理、部门经理，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研究发展中心部门经理，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助理总经理，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信息技

术部总监，信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部、信息技术部总监，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管运营副总经理。

周蔚文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管投资副总经理，兼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总监、中欧新

蓝筹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自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起至今）、 中欧新趋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经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起至今），中国籍。 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

１４

年以上证券及基

金从业经验。 历任光大证券研究所研究员，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富国天合稳健优选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部总监、中

欧盛世成长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许欣先生，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分管市场副总经理，中国籍。 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硕士，

１２

年以上基

金从业经验。历任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销售经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机构总监，富国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同意聘任许欣先生担任公司分管市场副总经理职

务，任期三年。 上述决定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２

日许欣先生通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组织的高级管理人

员证券投资法律知识考试起正式生效，许欣先生的相关任职备案材料已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报送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和上海证监局备案，其任职事项也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０

日进行了信息披露。 ）

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袁争光先生，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中国籍。 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专业硕士，

７

年以上证券及基金从业经验。 历任上海金信证券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研究员，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研究所研究员，光大保德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中欧鼎利分级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中欧稳健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中欧货币市场基金基金经理助理兼高级研究员。 现任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起至今）、中欧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

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经理（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１

日起至今）。

５．

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

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的成员为：总经理刘建平先生、分管投资副总经理周蔚文先生、基金经理苟

开红女士、基金经理聂曙光先生、专户投资总监陆文俊先生。 其中总经理刘建平先生任投资决策委员会主

席。

６．

上述人员之间均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二、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情况

１

、基本情况

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

号

Ａ

座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５０

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６７３

号

联系人：王瑛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２６

经国务院同意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２１

日依法整体变更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依法承继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全部资产、负债、机构、业务和人员，依法承担和履行原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在有关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或协议中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债权债务

关系和法律责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的大型零

售商业银行定位，发挥邮政网络优势，强化内部控制，合规稳健经营，为广大城乡居民及企业提供优质金融

服务，实现股东价值最大化，支持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２

、主要人员情况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设托管业务部，下设市场处、内控稽核处、运营处等处室。 现有员

工

２０

人，全部员工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及基金从业资格，

８０％

员工具有三年以上基金从业经历，具备丰

富的托管服务经验。

３

、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

批准，获得证券投资基金托管资格，是我国第

１６

家托管银行。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经中国

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获得保险资金托管资格。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坚持以客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基础

的经营理念，依托专业的托管团队、灵活的托管业务系统、规范的托管管理制度、健全的内控体系、运作高效

的业务处理模式，为广大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众多资产管理机构提供安全、高效、专业、全面的托管服务，并获

得了合作伙伴一致好评。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托管的证券投资基金共

２１

只，包括中欧中小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６６００６

）、长信中短债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９８５

）、东方保本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

４０００１３

）、万家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１９０８

）、长信利鑫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００３

）、天弘

丰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４２０８

）、鹏华丰泽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６１８

）、东方增长中小盘混

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５

）、长安宏观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７４０００１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１０５

）、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１２

）、农银汇理消费主题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６６００１２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基本面

４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１１７

）、天弘现金管家货币市场

基金（

４２０００６

）、汇丰晋信恒生

Ａ

股行业龙头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５４００１２

）、华安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４００３６

）、东方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１６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１６

）、东

方安心收益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００２０

）、银河岁岁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５１９６６２

）、中

欧纯债添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６０２１

）。托管的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共

２５

只，其中

１１

只已到期，

包括南方

－

灵活配置之出口复苏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景顺长城基金

－

邮储银行

－

稳健配置型特定多个客户资

产管理计划、银华灵活精选资产管理计划、长盛灵活配置资产管理计划、富国基金

－

邮储银行

－

绝对回报策略

混合型资产管理计划、光大保德信

－

邮储银行

－

灵活配置

１

号客户资产管理计划、大成

－

邮储银行

－

灵活配置

１

号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银华灵活配置资产管理计划、长盛

－

邮储

－

灵活配置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南

方灵活配置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鹏华基金鹏诚理财高息债分级

２

号资产管理计划、华安基金

－

增益分级债券

型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农银汇理

－

邮储

－

国投信托雨燕

１

号悦达债券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华商

－

邮

储

－

瑞熙

１

号一对一资产管理计划等。 至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形成涵盖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公司特定客

户资产管理计划、信托计划、银行理财产品（本外币）、私募基金、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保险资金等多种资

产类型的托管产品体系，托管规模达

５

，

１６９．２０

亿元。

（二）基金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１

、内部控制目标

作为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托管业务的法律法规、行业监管规章和行内有

关管理规定，守法经营、规范运作、严格监察，确保业务的稳健运行，保证基金财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信

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２

、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银行设有风险与内控管理委员会，负责全行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工作，对托管业务

风险控制工作进行检查指导。 托管业务部专门设置了内部风险控制处室，配备专职内控监督人员负责托管

业务的内控监督工作，具有独立行使监督稽核的工作职权和能力。

３

、内部控制制度及措施

托管业务部具备系统、完善的制度控制体系，建立了管理制度、控制制度、岗位职责、业务操作流程，可

以保证托管业务的规范操作和顺利进行；业务人员具备从业资格；业务管理严格实行复核、审核、检查制度，

授权工作实行集中控制，业务印章按规程保管、存放、使用，账户资料严格保管，制约机制严格有效；业务操

作区专门设置，封闭管理，实施音像监控；业务信息由专职信息披露人员负责，防止泄密；业务实现自动化操

作，防止人为事故的发生，技术系统完整、独立。

（三）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１

、监督方法

依照《基金法》及其配套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约定，监督所托管基金的投资运作。 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法规

以及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的投资比例、投资范围、投资组合等情况进行监督，对违法违规

行为及时予以风险提示，要求限期纠正，同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在日常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

核算服务环节中，对基金管理人发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与开支情况进行检查监

督。

２

、监督流程

（

１

）每工作日按时通过基金监督子系统，对各基金投资运作比例控制指标进行例行监控，发现投资比例

超标等异常情况，向基金管理人发出书面通知，与基金管理人进行情况核实，督促其纠正，并及时报告中国

证监会。

（

２

）收到基金管理人的划款指令后，对涉及各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对象及交易对手等内容进行合法合

规性监督。

（

３

）通过技术或非技术手段发现基金涉嫌违规交易，电话或书面要求管理人进行解释或举证，要求限期

纠正，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

三、相关服务机构

（一）基金份额发售机构

１．

场内发售机构

具有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单位（具体名单见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２．

场外发售机构

（

１

）直销机构：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直销中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花园石桥路

６６

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８

层

联系人：顾丽萍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６０１

客服热线：

０２１－６８６０９７００

，

４００－７００－９７００

（免长途话费）

网址：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网址：

ｗｗｗ．ｌｃｆｕｎｄｓ．ｃｏｍ

（

２

）代销机构（排名不分先后）

１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

号金鼎大厦

Ａ

座

６

层

法定代表人：李国华

联系人：文彦娜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８５８１１７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８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２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２５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１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王洪章

联系人：张静

电话：

９５５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２７５６５４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３３

网址：

ｗｗｗ．ｃｃｂ．ｃｏｍ

３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法定代表人：傅育宁

联系人：邓炯鹏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１９５１０９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５

网址：

ｗｗｗ．ｃｍ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４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牛锡明

联系人：曹榕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１２３４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４０８４４０

客户热线：

９５５５９

网址：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５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庆春路

４６

号

办公地址：杭州庆春路

４６

号

法定代表人：吴太普

联系人：严俊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５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ｚｂａｎｋ．ｃｏｍ．ｃｎ

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中山东路

９０

号

法定代表人：吴万善

联系人：万鸣

电话：

０２５－８３２９０９７９

传真：

０２５－５１８６３３２３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９７

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７

）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１９

号富凯大厦

Ｂ

座

７０１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４

层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林爽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５２７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６６０４５６７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ｘｓｅｃ．ｃｏｍ

、

ｗｗｗ．ｊｊｍ．ｃｏｍ．ｃｎ

８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１６－２６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１０１２

号国信证券大厦

６

楼

法人代表人：何如

联系人：齐晓燕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０８３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１３３９５２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３６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ｓｅｎ．ｃｏｍ．ｃｎ

９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南大街

３

号国华投资大厦

９

层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常喆

联系人：黄静

电话：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３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４１８３３１１－３３８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１８－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ｇｕｏｄｕ．ｃｏｍ

１０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富华大厦

Ｃ

座

法定代表人：田国立

联系人：赵树林

电话：

０１０－６５５５６９６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５５０８２８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１１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门内大街

１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权唐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５１８２２６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ｃｏｍ

１２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

５１０

号南半幢

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区福山路

５００

号城建国际中心

２６

楼

法定代表人：姚文平

联系人：叶蕾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７６１６１６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７６７８８０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ｔｅｂｏｎ．ｃｏｍ．ｃｎ

１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第

Ａ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陈忠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７３９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５８

网址：

ｗｗｗ．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１４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海口市南宝路

３６

号证券大厦

４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４００１

号时代金融中心大厦

１７

楼

法定代表人：陆涛

联系人：马贤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０２５０２２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２２８

网址：

ｗｗｗ．ｊｙｚｑ．ｃｎ

１５

）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客服热线：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１６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

办公地址：重庆市江北区桥北苑

８

号西南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余维佳

联系人：张煜

电话：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１４１

传真：

０２３－６３７８６２１２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ｓｗｓｃ．ｃｏｍ．ｃｎ

１７

）中信证券（浙江）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 恒鑫大厦

１９

、

２０

楼

办公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江南大道

５８８

号 恒鑫大厦

１９

、

２０

楼

法定代表人：沈强

联系人：周研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６０７８８２３

客服热线：

０５７１－９６５９８

网址：

ｗｗｗ．ｂｉｇｓｕｎ．ｃｏｍ．ｃｎ

１８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２１

楼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东岗西路

６３８

号财富大厦

２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联系人：李昕田

电话：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客服热线：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１００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９

、

０９３１－４８９０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１９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苏州市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办公地址：苏州工业园区星阳街

５

号

法定代表人：吴永敏

联系人：方晓丹

电话：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１１３６

传真：

０５１２－６５５８８０２１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６０１５５５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ｄｗｚｑ．ｃｏｍ．ｃｎ

２０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８

号

Ａ

座

３

层、

５

层

法定代表人： 宋德清

联系人： 黄恒

电话：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２３５

传真：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０６２

客服热线：

０１０－５８５６８１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１

）民族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Ａ

座

６－９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四环中路

２７

号院

５

号楼

法定代表人：赵大建

电话：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３２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９－５６１８

网址：

ｗｗｗ．ｅ５６１８．ｃｏｍ

２２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７

号发展银行大厦

２５

楼

Ｉ

、

Ｊ

单元

法定代表人：薛峰

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２２７９５３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８０７９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６－７８８－８８７

众禄基金销售网：

ｗｗｗ．ｚｌｆｕｎｄ．ｃｎ

基金买卖网：

ｗｗｗ．ｊｊｍｍｗ．ｃｏｍ

２３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海曙路东

２

号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江南大道

３５８８

号恒生大厦

１２

楼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２９７９０

传真：

０５７１－２６６９８５３３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７６６－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ｆｕｎｄ１２３．ｃｎ

２４

）上海长量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东大道

５５５

号裕景国际

Ｂ

座

１６

层

法定代表人：张跃伟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８８６７８－８８１５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０８９－１２８９

网址：

ｗｗｗ．ｅｒｉｃｈ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５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１９５

号

３Ｃ

座

９

楼

法定代表人：其实

电话：

０２１－５４５０９９９８－７０１９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４３８５３０８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１８１８－１８８

网址：

ｗｗｗ．１２３４５６７．ｃｏｍ．ｃｎ

２６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虹口区场中路

６８５

弄

３７

号

４

号楼

４４９

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１１１８

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９

楼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电话：

０２１－５８８７００１１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５９６９１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７００－９６６５

网址：

ｗｗｗ．ｅｈｏｗｂｕｙ．ｃｏｍ

２７

）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外大街

２２

号泛利大厦

１０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２５

楼

Ｃ

区

法定代表人：王莉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８２２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４１９８２２－８５６６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９２０－００２２

网址：

ｌｉｃａｉｋｅ．ｈｅｘｕｎ．ｃｏｍ

２８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德胜门外华严北里

２

号民建大厦

６

层

法定代表人：闫振杰

电话：

０１０－－６２０２００８８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０２００８８－－８８０２

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６６６１

网址：

ｗｗｗ．ｍｙｆｐ．ｃｎ

注：以上场外销售机构未特别注明的，仅代理销售纯债

Ａ

和中欧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加或者减少代销机构，并另行公告。 销售机构可以根据情况变化、增

加或者减少其销售城市、网点，并另行公告。 各销售机构提供的基金销售服务可能有所差异，具体请咨询各

销售机构。

（三）注册登记机构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１７

号

法人代表：金颖

联系人：朱立元

电话：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８３９

传真：

０１０－５９３７８９０７

（四）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６８

号时代金融中心

１９

楼

负责人：韩炯

经办律师：吕红、安冬

电话：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６６

传真：

０２１－３１３５８６００

联系人：安冬

（五）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 张振波

经办会计师：单峰 张振波

四、基金的名称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在严格控制风险和合理保持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为投资者谋求稳健的投资收益。

七、基金的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或上市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

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通知存款、银行定期存款、协议存款、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企业债、公司债、金融

债、地方政府债、次级债、中小企业私募债、资产支持证券、国债、央行票据、债券回购等固定收益类资产。

本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８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其它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

定。

本基金不直接从二级市场买入股票、权证、可转换债券等，也不参与一级市场的新股、可转换债券申购

或增发新股。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

资范围。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通过对宏观经济、利率走势、资金供求、信用风险状况、证券市场走势等方面的分析和预测，采取

信用策略、久期策略、收益率曲线策略、收益率利差策略、息差策略、债券选择策略等，在严格的风险控制基

础上，力求实现基金资产的稳定增值。

（一）信用策略

个券信用风险管理的主要依据为该证券的外、内部评级结果。信用评级包括主体信用评级、债项信用评

级和评级展望，评级对象包括除国债、央行票据和政策性金融债之外的其他各类固定收益证券。

在内部评级过程中需要进行包括行业分析、企业分析、财务分析和增信措施在内的综合分析，并运用信

用评级方法，结合国内主要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给出内部信用评估结果和建议，并经讨论后形成信用

风险评级报告并审定，经内部审定后最终确定固定收益证券的内部信用评级。同时还将进行信用评级跟踪，

及时、准确的修正评级结果；若发现重大信用风险，及时应对。

本基金在信用风险内部评估时，遵循以下原则：审慎评级原则，在对主体及债项进行信用风险评级过程

中，应遵循审慎的原则评估其经营状况和财务风险；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经营风险评估和财

务风险评估是信用分析的两大主要内容，前者采用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的分析方法，后者采取以定量为

主、定性为辅的分析方法，在对主体及债项进行信用风险评级过程中，需综合考虑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评定；

历史考察和未来预测相统一的原则：债券评级的目的是预测发行主体未来的偿债能力和违约风险，在评级

过程中，需要根据其历史经营业绩、竞争优势和劣势、发展规划以及管理层的经营能力，着重考察其未来经

营和现金流状况，预测和评价发行主体的营运周期、未来资本运作以及其对未来财务状况的影响。

（二）久期策略

本基金根据中期的宏观经济走势和经济周期波动趋势，判断债券市场的未来走势，并形成对未来市场

利率变动方向的预期，动态调整组合的久期。 当预期收益率曲线下移时，适当提高组合久期，以分享债券市

场上涨的收益；当预期收益率曲线上移时，适当降低组合久期，以规避债券市场下跌的风险。 本基金还通过

市场上不同期限品种交易量的变化来分析市场在期限上的投资偏好，并结合对利率走势的判断选择合适久

期的债券品种进行投资。

（三）收益率曲线策略

在确定投资组合久期后，本基金根据对市场利率变化周期以及不同期限券种供求状况等的分析，预测

未来收益率曲线形状的可能变化。并针对收益率曲线形态特征确定合理的组合期限结构，包括采用集中（子

弹）策略、两端（哑铃）策略和梯形（阶梯）策略等，在短期债券间进行动态调整，从债券的相对价格变化中获

利。

骑乘策略是指当收益率曲线相对陡峭时，买入期限位于收益率曲线陡峭处的债券即收益率水平处于相

对高位的债券，随着债券剩余期限缩短，债券的收益率水平将会较投资期初有所下降，对应的是债券价格走

高，本基金通过骑乘策略获得价差收益。

（四）息差策略

息差策略是指利用市场回购利率低于债券收益率的情形， 通过正回购将所获得资金投资于债券的策

略。市场回购利率往往低于债券的收益率，为息差交易提供了机会。本基金充分考虑市场回购资金利率与债

券收益率之间的关系，选择适当的杠杆比率，谨慎实施息差策略，以提高投资组合收益水平。

（五）资产支持证券投资策略

资产支持证券是指由金融机构作为发起机构，将信贷资产信托给受托机构，由受托机构向投资机构发

行，以该财产所产生的现金支付其收益的证券。本基金通过对资产池结构和质量的跟踪考察、分析资产支持

证券的发行条款、预估提前偿还率变化对资产支持证券未来现金流的影响，谨慎投资资产支持证券。

（六）流动性策略

本基金还将从市场环境， 债券发行人特征和债券特征等方面充分考察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流动性风险，

具体包括个券的发行方式、发行规模、交易规模、交易方式、交易场所、交易成本、交易即时性、信用评级、剩

余期限、债券票息、债券复杂性等方面，充分考察固定收益类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并确定该个券投资总量的

上限。

（七）中小企业私募债投资策略

中小企业私募债票面利率较高、信用风险较大、二级市场流动性较差。 本基金将运用基本面研究，结合

公司财务分析方法对债券发行人信用风险进行分析和度量， 选择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更优品种进行投资。

具体为：

１．

研究债券发行人的公司背景、产业发展趋势、行业政策、盈利状况、竞争地位、治理结构等基本面信

息，分析企业的长期运作风险；

２．

运用财务评价体系对债券发行人的资产流动性、盈利能力、偿债能力、成长能力、现金流水平等方面

进行综合评价，评估发行人财务风险；

３．

利用历史数据、市场价格以及资产质量等信息，估算私募债券发行人的违约率及违约损失率；

４．

考察债券发行人的增信措施，如担保、抵押、质押、银行授信、偿债基金、有序偿债安排等；

５．

综合上述分析结果，确定信用利差的合理水平，利用市场的相对失衡，选择具有投资价值的品种进行

投资。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中债综合（全价）指数收益率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属于具有中低风险收益特征的基金品种，其长期平均风险和预期收益

率低于股票基金、混合基金，高于货币市场基金。

从投资者具体持有的基金份额来看，由于基金收益分配的安排，基金分级运作期内，纯债

Ａ

将表现出低

风险、收益稳定的明显特征，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要低于普通的债券型基金份额；纯债

Ｂ

则表现出高风

险、高收益的显著特征，其预期收益和预期风险要高于普通的债券型基金份额。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规定，复核了本投资组合报告，保证复核

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取自本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报

告中所列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 －

其中：股票

－ －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７３４

，

３８９

，

６４４．５２ ９５．４５

其中：债券

７３４

，

３８９

，

６４４．５２ ９５．４５

资产支持证券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 －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３

，

５８７

，

３８１．６１ ０．４７

７

合计

２９

，

３９３

，

４０４．６３ ３．８２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票。

４

、报告期末按券种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 －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７１４

，

３６９

，

６４４．５２ １０３．９５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２０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９１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７３４

，

３８９

，

６４４．５２ １０６．８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

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

净值比例

（

％

）

１ １２３４９５ １１

国君债

９００

，

０００ ９０

，

０５７

，

９９４．５２ １３．１０

２ １２８０１１１ １２

营口债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２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３１

３ １２８０１２７ １２

扬化工债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９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７．２７

４ １３８０１８１ １３

遵汇城投债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７

，

９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９８

５ １３８０１４９ １３

营经开债

４００

，

０００ ３７

，

８６８

，

０００．００ ５．５１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股指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

２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投资政策

股指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９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

１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政策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

２

）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持仓和损益明细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

３

）本期国债期货投资评价

国债期货不属于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故此项不适用。

１０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报告期内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

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

（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６

，

６８３．９１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９

，

３５６

，

７２０．７２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２９

，

３９３

，

４０４．６３

（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本报告中因四舍五入原因，投资组合报告中市值占总资产或净资产比例的分项之和与合计可能存在尾

差。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基金业绩截止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２０１３．１．３１－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１．８１％ ０．１０％ －４．１６％ ０．０９％ ５．９７％ ０．０１％

数据来源：中欧基金，

ｗｉｎｄ

２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

（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 建仓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截

至本报告期末， 基金合同生效满一年。

十三、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３．

基金上市费用；

４．

基金财产拨划支付的银行费用；

５．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７．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有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８．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９．

基金销售服务费；

１０．

依法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参照公允的市场价格确定，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

从其规定。

（三）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６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６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结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０％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０％÷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

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

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日、休息日

结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

３．

基金销售服务费

（

１

）基金分级运作期内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纯债

Ａ

的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纯债

Ｂ

不收取销售服务

费。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纯债

Ａ

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纯债

Ａ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２

）基金分级运作期届满后的销售服务费

基金销售服务费用于支付销售机构佣金、基金的营销费用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费等。 本基金的基

金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３５％

年费率计提。 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３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销售服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销售服务费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

金托管人发送基金销售服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于次月首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

一次性支付给基金销售机构。 若遇法定节假日、休息日或不可抗力致使无法按时支付的，顺延至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结束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或不可抗力情形消除之日起

３

个工作日内支付。

（四）基金合同生效以后的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以后

的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和基金上市初费及年费、基金银行汇划费用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

列入的其他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五）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以及处理与

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 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

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六）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销售服务费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降低基金管理费率、基金托管费率和销售服务费率，此项调整不

需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基金管理人必须依照有关规定最迟于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指定媒体上

刊登公告。

（七）基金税收

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

销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并依据本基金管理人在本基金合同生

效后对本基金实施的投资经营活动，对本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３

日刊登的《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内容如下：

（一）“重要提示”部分

更新了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的截止时间。

（二）“二、释义”部分

更新了《基金法》、《销售办法》的释义。

（三）“三、基金管理人”部分

１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代表人、联系人相关信息；

２

、更新了董事会成员、监事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现任基金经理、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相关信息。

（四）“四、基金托管人”部分

更新了托管人的相关信息。

（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

１

、更新了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的信息；

２

、更新了会计师事务所联系人和经办注册会计师的信息。

（六）“十、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

增加了纯债

Ａ

第二次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时间。

（七）“十二、基金的投资”部分

更新了“（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 的内容，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八）“十三、基金的业绩”部分

更新了整章的信息， 包括 “本报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及其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比较”和

“基金累计净值增长率与业绩比较基准收益率的历史走势对比图”，数据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九）“二十三、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信息。

（十）“二十四、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更新了基金管理人法定代表人的信息。 （十二）“二十六、其他应披露事项”

更新了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涉及本基金的相关公告。

以下为本基金管理人自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０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公司网站的公告。

序号 公告事项 披露日期

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纯债

Ａ

份额折算和申

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２０１３．８．１

２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董事长离任的公告

２０１３．８．８

３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变更的公告

２０１３．８．８

４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

２０１３．８．２８

５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２０１３．８．２８

６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子公司的公告

２０１３．９．１３

７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副总经理离任的公告

２０１３．１０．１９

８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９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任董事长的公告

２０１３．１２．０７

１０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和基

金份额累计净值公告

２０１４．１．１

１１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从业人员在深圳中欧盛世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兼职情况

的公告

２０１４．１．４

１２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季度报告

２０１４．１．２１

１３

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纯债

Ａ

份额开放日常申购与赎回业务公告

２０１４．１．２７

１４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纯债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纯债

Ａ

份额折算方案

的公告

２０１４．１．２７

以上内容仅为摘要，须与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正文）所载之详细资料一并阅读。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年３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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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基金管理人：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三月


